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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杭州ODI备案条件及流程

境外投资备案办理办事指南(商务部要求)

深圳境外投资备案申请流程

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进军海外市场，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。相对于中国来说
，那边的劳工运营成本会更低，更适合大型的厂商企业运营。而国家对于境外投资这块，也陆续出台了
具体的实施管理办法。

我们就详细的看看，如何快速的办理境外投资备案。根据商务部2014年第3号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和国
家发展改革委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
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)的政策要求，中国境内企业去境外投资，需要到相关的进行备案。

ODI境外投资备案申请条件

境外投资(ODI)，即境外直接投资，指国内企业、团体在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后，通过设立、并购、参股
等方式在境外直接投资，以控制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目的投资行为。

如果企业是办理ODI备案的话，还需要注意一下几点，可以提高你的办理速度：

1.企业提交的资金证明，需要是期期三个月的证明为准，具体证明开具时间提提交正式ODI备案申请所需
材料天天为准;

2.根据我司团队多年的代办理经验得出，一般情况下，发改委和商务部是可以同步提交申请材料的，而
且两个部门的所需的申请材料几乎一样;



3.递交的材料一定要实行预提交制;即：在正式提交申请前，先将准备递交的材料提交至市级商务局经外
处审核和提供修改意见，根据修改意见，对递交材料进行修改和完善;

4.企业如果想提高办理ODI备案的成功率，建议可以先到商务部办理手续，拿到《境外投资证书》后，再
到发改委办理《境外投资备案》文件。

办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注意事项

1.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、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;

2.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(地区)关系;

3.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、协定;

4.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和技术。

考虑到疫情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，加之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疫情、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出现的重构和调
整，这些都将深远影响2021年及以后的全球经贸格局和发展，增加全球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

境外投资备案申报流程

步：发改委立项——向发改部门及委会部门申请项目，报送项目信息，境内投资人签署各项所需法律文
件，待发改部门核准或备案，发放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。

第二步，商务部审批发证——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，发放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，企业应在收到证书2年
在境外开展投资。

第三步，外汇管理局备案——银行放外汇，外管局监管。投资金额500万美金以上的，需向外管部门汇报
。外管部门审核后，向境内企业发放《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》。根据商务部2014年9月6日颁布的《
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(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)，商务部实行备案为主，审批为辅的企业境

模式。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境外投资。敏感行业的，实行审批管理，其他投资情况适用于备案管
理。

对于备案管理项目，投资者通过商务部海外投资管理系统填写信息，在线生成海外投资记录表，商务部
或省商务部应在收到录表后3个工作日内备案，并向企业颁发企业海外投资证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根据商
务部《海外投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如生变化，包括投资者、总投资、投资情况、业务范围等，变
更程序与新程序一致。

操作重点及难点

1.境内机构境外投资时，应登记境内机构投资的层级境外企业，当境内主体通过给层级企业增资以便再
投资其他境外企业时，要将这部分增量投资叠加在层级的中方投资总额中。

2.银行应审核企业填写的《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》信息，如与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或其
他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或合作合同相关约定信息不一致，原则上不得为其办理相关业务。如有特殊
原因，企业应提交相关材料予以说明,并以《申请表》为准办理相关业务。

3.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，由约定的一个投资主体向其注册地银行申请办理变更登
记，其他境内机构无需重复申请。



4.变更登记前，银行应认真核实系统登记信息是否与企业实际投资情况相符。如不相符,银行应向当地外
汇局报告，待信息调整正确后再进行变更登记。企业登记业务完成后，银行应通过“综合查询-历史协议
查询”查看本次登记的信息及全貌信息是否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。如不符,银行应暂缓向企业发放《业务
登记凭证》,并向当地外汇局报告，待信息调整正确后再发放《业务登记凭证》。

5.减资或转股登记时，应区分减资或转股的标的是义务还是实际，并区分不同系统功能模块办理。在转
股同时包含义务和实际的情况下，应先办理转实际，再办理转义务。

6.在变更登记业务后续可能发生跨境流动的情况下，会生成新的业务登记凭证。比如，中转外(实际)和外
转中(实际)业务，都会生成相应的业务登记凭证。对于义务出资的变更，由于只是对原有义务出资额度
的更改，所以生成的业务登记凭证上的编码不变。

7.除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外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业务尚未放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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